附表4：
娄底市2016年师范生定向培养和高中阶段学校

招生志愿登记表（草表）

考生号：                       考生姓名：          

第一阶段志愿填报（填报时间：5月25-30日）

	志愿类别
	志愿批次
	志愿学校代码
	志愿学校名称

及专业

	师范生定向招生志愿
	第一批：师范生定向志愿批
	有计划的县市区的考生

方能报考对应的学校
	此处如填学校

则必选专业

	普通

高中
	第三批：特长生志愿批

中志愿书
	
	此处如填学校

则必选专业

	中职
	
	想报考职业类学校的考

生填报相应的学校
	

	第二阶段志愿填报（填报时间：7月1-5日）

	志愿类别
	志愿批次
	志愿学校代码
	志愿学校名称

	普

通

高

中

招生志愿
	第二批：指标生志愿批
	有计划的初中学校考生

方能报考对应高中学校
	

	
	第四批：一般计划志愿批

（设5个平行志愿，可以自愿选填1至5个）
	①
	此志愿为必填志愿

	
	
	②
	

	
	
	③
	

	
	
	④
	

	
	
	⑤
	


说明：1.此表仅供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作草表用。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娄底中招网（网址：www.hnldzz.cn）或娄底教育云平台（网址：www.ldjyw.gov.cn），凭考生号和密码进入娄底中招网网报系统，熟读掌握填表说明，并仔细阅读了解全市统一免费下发的《娄底市201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报考指南》的全部内容 ，按照有关要求自主自愿地进行志愿填报和修改志愿。志愿选定和录入后，必须保存志愿才有效。

2.考生志愿以网上填报结果为唯一依据。凡因考生本人未及时登录娄底中招网录入志愿、录入错误或因志愿填报失误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均由考生本人和家长（监护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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